北 京 市 外 事 服 务 职 业 高 中
 学 生 违 纪 处 理 办 法
             为 教 育 学 生 ， 严 肃 校 纪 。 根 据 学 生 所 犯 错 误 的 情 节 程 度 ， 错 误 轻 微 给 予 批 评 教 育 、 量 化 减 分 ； 错 误 严 重 给 予 纪 律 处 分 。 

             一、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量化减分办法： 

            １ 、对于学生 违 反纪律性质轻微情况，由政教处工作人员对学生可做出减0.5分的决定，并报政教处主任批准。 

             ２ 、 对于两次以上出现轻微违纪的学生，由政教处工作人员提出，应给予口头警告处分并报政教主任批准，减1分至2分。 

           二 、 违纪的处理办法：

           ｌ 、对于一般违纪的学生由政教处做出决定，政教处例会通过，给予学生警告处分。 

           ２ 、对于一般违纪问题的界定，按《中学生守则》和《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校园常规》中有关规定的问题进行处理。

            ３ 、凡严重违反纪律者，可根据学生所犯错误事实，学生违纪情节严重需加重处分的，由政教处例会研究，通报主管副校长批准给予警告以上的纪律处分。凡已受纪律处分者，（含已撤消处分者）在原有基础上再生一级。
4、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出现违反《中学生守则》和《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校园常规》和实习纪律者，处理办法同第一条、第二条和第三条。
     5、对于错误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并且认错态度较差或所犯错误影响较坏、较严重的学生，处分级别相应加重，此决定由政教处会议通过，主管副校长报校长办公会通过后执行。

           6、以上违纪问题的处理决定的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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